国家海洋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和区域建设用海规划环境保护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海环字〔2013〕196号
 
[bookmark: _GoBack]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海洋厅（局），局属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强化海洋环境保护，全力遏制海洋环境恶化趋势的工作部署，现将进一步加强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和区域建设用海规划环境保护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认真做好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核准工作
 
　　各级海洋部门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赋予的权限，认真审查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不得将项目化整为零，不得越权审批。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必须符合海洋功能区划，不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关于海洋环境保护要求的一律不予核准。海洋工程建设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做好污染物处置工作，实现建设项目零污染。对于各类开发区内需要新建项目的，应当对原有污染源进行治理，做到增产不增污。上述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必须在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明确实现零污染的有效措施，不能提出有效措施的一律不予核准。
 
　　二、严格审查区域建设用海规划环境影响专题篇章
 
　　通过区域建设用海规划实施整体开发的开发区，应当对区域内的排海污染物进行集中收集处理，杜绝直接排放入海。环境影响专题篇章中应当明确区域污染物排海总量削减规划和实施方案，明确污染物减排数量、目标、时间表以及污染物减排责任制，确保实现污染物减排目标。国家海洋局对未实现区域污染物减排目标的，将建立实施海洋工程区域限批制度。各省（区、市）海洋部门在通知规划编制单位组织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时，要明确告知上述要求，在综合分析区域入海污染源情况的基础上，对区域建设用海规划污染物排海总量削减规划和实施方案的可行性进行审查，不具备环境可行性的不予通过初审及上报国家海洋局。
 
　　三、加强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和区域建设用海规划监督检查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和区域建设用海规划实施后，各级海洋部门、执法和监测机构要对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和区域建设用海规划的实施加强海洋环境执法监管和监测评价。重点监督和监测海洋工程建设和区域建设用海规划实施后，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特别是海洋工程建设项目零污染措施、区域建设用海规划污染物排海总量消减规划和实施方案的落实情况。经查实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或区域建设用海规划实施过程中不按规定排放污染物的，应当要求建设单位或者规划编制单位及时提出改进措施，并由实施查处的机构监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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